
國立臺東大學教育實踐課程實施辦法修正對照表 

現行條文 修正條文 說明 

第十條 實施原則： 

三、師資生集中實習期間為連

續三週，以每年 11月至 12月

份期間辦理為原則。 

第十條 實施原則： 

三、師資生集中實習期間為連

續二週至三週，以每年 11月至

12月份期間辦理為原則。 

修改二週至三週 

十三條 實習工作要點： 

一、師資生應於實習學校三週全

時實習，並接受實習學校之指

導。 

八、師資生集中實習期間應安排

各學習領域之公開觀課，同組師

資生填寫回饋單，並主要由實習

輔導教師評定成績為原則；觀課

評分表參照附件一。 

十三條 實習工作要點： 

一、師資生應於實習學校二週

至三週全時實習，並接受實習

學校之指導。 

八、師資生集中實習期間應安

排各學習領域之公開觀課，同

組師資生填寫回饋單，並主要

由實習輔導教師評定成績為原

則；觀課評分表參照附件一。 

1.修改二週至三週 

2.第八款因本中心未要求填寫

回饋單，故刪除。 

第十四條集中實習之教材費與 

實習輔導教師指導費得由各班 

造冊及檢具單據由本校師資培 

育中心辦理核銷。 

第十四條集中實習之教材費與 

實習輔導教師指導費得由各班 

造冊及檢具單據由本校師資培 

育中心辦理核銷。 

目前集中實習相關核銷由師培

中心作業，未由各系所執行，

故刪除。 

 

國立臺東大學教育實踐課程實施辦法(修正後) 

109學年度第 2學期師資培育委員會議通過(110.04.15)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師資培育委員會議通過(111.04.07)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師資培育法》及「國立臺東大學學生修習教育學程辦法」，為加強在校師資生教

材教法、教學實習課程之實施工作，達到充實師資生教學及行政經驗，驗證教育理論與實務，

體認教師責任，以培育健全師資之目的，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之教育實踐課程，包括：各領域教材教法、教學實習及集中實習等課程。 

 

第二章  各領域教材教法 

 

第三條 各領域教材教法課程應參考素養導向師資培育評量指標進行教學與評量設計，加強理念與十

二年國教課程實務之結合，並加強實作評量，俾能培養出具專業能力的未來教師。 

第四條 各領域教材教法課程每學期應安排前往教學現場觀課與試教各一次以上，並熟習各領域教案

之撰寫，為教學實習與集中實習做好充分準備。 

第五條 各領域教材教法課程之授課教師得進行協同教學、臨床教學或租用遊覽車前往學校實地參訪，

使課程實施更加動態化，幫助師資生融會貫通理論與實務，落實素養導向師資培育。 

 

第三章  教學實習 

第六條 教學實習課程之授課教師應先了解師資生在師資類科之學習領域教材教法與實習的學習經驗，

形成縱向連結並充分運用之，進而規劃兩學期之學習活動，特別補強。 



第七條 教學實習課程規劃包括： 

第一學期：為集中實習補強準備度未足夠之領域教學，並安排觀課與試教各一次以上；洽商

並確認集中實習合作學校。 

第二學期：準備集中實習、入班觀課與試教、撰擬集中實習手冊、撰寫全部教案並送交授課

教師審核、集中實習、成果發表等。 

第八條  教學實習課程之授課教師得進行協同教學、臨床教學或租用遊覽車前往學校實地參訪，使課

程實施更加動態化，幫助師資生融會貫通理論與實務，落實素養導向師資培育。 

 

第四章  集中實習 

第九條 集中實習學校之選擇，以本校輔導區內辦學績效良好，安全措施完善，規模適中，且交通辨

理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為原則，並以本校合作教育(學)實習機構為優先。 

第十條 實施原則： 

一、師資生需已修習教學實習(一)且正在修習教學實習(二)，始得參加集中實習。 

二、集中實習期間，實習任課教師依據實習學校實際情形，分配師資生生適當工作並加以指

導。 

三、師資生集中實習期間為二週至三週，以每年 11月至 12月份期間辦理為原則。 

四、師資生集中實習相關業務由師資培育中心統籌規劃辦理，並配合教務處、學務處等單位

作業。 

第十一條 實習組織： 

一、師資生之指導，除由本校教學實習任課教授負責外，並聘實習學校教師及行政人員擔任

實習輔導教師，指導師資生進行各項作業。 

二、師資生之組織，需依照實習學校原有行政組織分配職務為原則，必要時得視實際需要，與

實習學校負責人另行研商組織系統，以利各項重點工作之進行。 

第十二條 實習指導要點： 

一、實習學校接洽妥當後，各班實習任課教師即應指導師培生前往實習學校參訪，瞭解學校

環境、行政組織、教學設施、教學情形及社區狀況等。 

二、實習任課教師應指導師資生編寫集中實習計畫書並於師資生集中實習期間前往實習學校

訪視，瞭解師資生實習情形，並適時加以指導。三、實習任課教師須指導師資生召開實

習工作籌備會議研訂組織系統、實習重點、工 

    作計畫、生活公約與分配各師資生之行政職務與教學科目。        四、實習期間，應

以安排 2-4人於一個班級實習為原則，各班應訂定實習「生活公約」。 

        

第十三條 實習工作要點： 

  一、師資生應於實習學校二週至三週全時實習，並接受實習學校之指導。 

二、師資生在集中實習期間，仍應遵守本校相關規定各師資生應於集中實習之前向所修習課

程之授課教師請公假並填寫請假單，未獲得同意之科目仍需返校上課。 

三、師資生於集中實習期間因公、病、事假不能出席，須於當日或事前向實習學校、實習輔

導教師及本校實習指導教師請假。 

  四、師資生應全班在集中實習前事先編寫集中實習手冊 1式 3份，1份送實習輔導教師、1份

送實習指導教師、1份送師資培育中心；手冊內容項目依照師資培育中心制定格式製作。 

五、師資生應於實習前與實習輔導教師聯繫，以達實習前瞭解教學環境及學生特徵與學習狀

況，並進一步安排見習時間，並於指定時間完成。 



        六、師資生應於實習前，進行各領域教學活動設計及教學資源準備，並於集中實習前試教，

掌握師生互動學習模式。 

        七、師資生應於實習前，完成各科教學活動設計，教案經由實習任課教師指導過，再交由實

習輔導教師指導，並於指定時間完成。 

        八、師資生集中實習期間應安排各學習領域之公開觀課，由實習輔導教師評定成績；觀課評

分表參照附件一。 

  九、師資生應於實習結束後，繳交本校規定之實習資料或相關文件。 

 

第五章  附  則 

第十四條 集中實習之教材費與實習輔導教師指導費由本校師資培育中心辦理核銷。 

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師資培育委員會議審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